
工程与设计系关于贯彻落实省市校疫情防

控管理工作会议精神实施要求

全系教职员工：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关于从

严从紧做好当前全省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闽教应对

疫情领导小组〔2022〕2 号）、《三明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

部综合协调组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明肺

炎应指综〔2022〕12号）和学校疫情防控指挥部为进一步落实好校

园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工程与设计系于 2022年 3月 15日起要求如下：

一、全体教职员工

1.每天 15:00前完成每日健康打卡，累计 3天以上未打卡的部门

领导约谈，累计五天以上未打卡的纪委办约谈；

2.非必要不出两区（三元区、沙县区），如有外出严格遵守外出

报告审批制度（领导审批后方可外出），坚持外出戴口罩、勤洗手、

常通风、保持社交距离、不聚餐、不聚集；

3.进出校园一律必须配戴口罩，配合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核

查身份，核验健康码和行程码，落实体温检测等）；

4.非本校教职员工原则上不入校，确因工作需要进校的，要严格

履行审批手续（审批同意后方可入校）；

5.如与阳性感染者活动轨迹有交集，或近期有疫情发生地区旅居



史（含共同居住人），请立即主动向当地社区(村)或院系报告，不得

瞒报、漏报、迟报；

6.未完成疫苗第三针接种的老师尽快完成，并及时更新台账；

7.尽量减少去人群聚集场所和参加聚集性聚会，在公共交通工具、

电梯等密闭场所以及人群聚集的室外场所全程规范佩戴口罩。

8.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做好舆情引导工作；

9.积极主动按要求配合各级疫情防控工作。

二、学工办（政治辅导员、班主任、学管人员）

1.密切关注学生健康（身心状况），做好学生安全稳定等工作；

2.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做好学生舆情引导工作；

3.要求学生配戴好口罩，做好个人防护工作，非必要不离校，确

因需要出校，要严格履行审批手续（审批同意后方可出校）；做好

2019级及 2017级五年专学生在外实习期间疫情防控教育工作；

4.取消晚自习，要加强学生晚点名，特别是非上课时间的点名（晚

上 21：00由辅导员带领学生干部进行点名，22：15由学生干部或学

生本人在微信平上点名），做好、做细学生考勤工作；

5..针对近期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顺丰速运中转场工作人员被

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引导学生尽量线下购物，如需线上购物要提醒

学生做好疫情防护工作；

6.政治辅导员、班主任、学管人员值班时间必须准时到岗，认真

检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系部带班领导。

三、教学办



1.采用错峰下课

2020级和 2018级五年专：8：00—9：35（课间正常休息），10：

05—11：20（课间不休息），严禁拖课；

2021级：8：00—9：35（课间正常休息），10：05—11：40（课

间正常休息）；

2.教学巡视工作人员及时与任课教师核对点名情况，并与学工办

沟通，落实未出勤学生情况；

3.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做好学生舆情引导工作；

4.及时掌握外聘教师（含共同居住人）健康状态及外出情况（不

含三元区、沙县区）；

5.加强教学工厂、校外教学点（实训基地）的疫情防控工作；

6.做好 2019级及 2017级五年专学生在外实习期间疫情防控教育

工作。

四、班子成员

1.密切关注各级发布的疫情动态信息，不定期召开班子会，及时

讨论、研究、解决疫情防控相关工作；

2.加强领导班子带班值班制度，及时掌握师生状况，如思想动态、

出行情况、健康状况及校园安全稳定等，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处理并上

报；

3.积极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及有效防范措施，合理做好疫情防护工

作；

4.带头严格执行学校疫情防控指挥部制定的各项疫情防控规章



制度，身先士卒，带头模范；

5.总支纪检委员要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的督查、督办，敢于问

责、追责。

五、各党支部、党员同志

1.各党支部、党员同志（含共同居住人）模范遵守疫情防控相关

规定，自觉配合做好疫情筛查监测等工作；

2.带头宣讲防控知识，引导学生做好自我防护意识；

3.引导师生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积极投身到疫情管控第一

线。

4.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带头严格遵守各级疫情防控相关管理

规定，在班级和学生干部中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注：本工作要求结束时间视疫情情况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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